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经审慎查阅本次审议事项相关资料，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认真审核和了解后，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1、公司能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2、报告期内，公司审议通过了对子公司和而泰智能控制（越南）有限公司、

浙江和而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而泰智能控制国际有限公司、杭州和而泰智能

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和而泰小家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美元、8,000万元、12,000万元、2,000万元、10,000

万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0,540万元人民币（其

中除公司对深圳市锐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500万元担保之外，其余均为公司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年（2021年12月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92%，占公司最近一期（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

的2.73%。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形。上述担保公司均已依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核查和监督，认

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

见 

公司编制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

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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